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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为指导全国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加强地下水监督管

理，实现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规

定，制定本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我国地下水管控指标的确定方法，适

用于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以及地下

水管理指标的确定工作。 

1.3 工作范围包括平原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和有开

发利用与保护意义的山丘区，以及地下水局部重点防护区域。 

1.4 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可持续利用原则。应在维护地下水良好生态环境，实

现采补平衡的前提下，适度合理开采地下水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合理需求，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因地制宜原则。应在综合分析区域水资源状况、水文

地质条件、用水需求、生态环境维系、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地下

水开发利用现状等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符合区域实际情况和

管理需求的管控指标。 

（3）统筹兼顾原则。经济社会对地下水资源的需求应与当

地地下水资源相适应，兼顾近期与长远需求的合理性，根据相关

规划和超采区治理方案，科学合理确定地下水管控总体目标与阶

段性指标。 

（4）适时调整原则。不同时期地下水管理需求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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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水资源配置格局变化，适时调整地下水管控指标，动态管

理。 

2.一般规定 

2.1 本技术要求提出的地下水管控指标分为地下水控制指

标与地下水管理指标两类。地下水控制指标包括地下水取用水量

控制指标和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地下水管理指标包括地下水取

用水计量率、地下水监测井密度、灌溉用机井密度等。 

2.2 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应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考核办法》《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等相关文件和规

划为基础。 

2.3 基本概念 

（1）浅层地下水 

是指与当地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有直接水力联系的潜水以

及与潜水有密切水力联系的承压水，是容易更新的地下水。 

（2）深层承压水 

是指与当地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没有密切水力联系且难以

补给更新的承压水，是不可更新或更新非常缓慢的承压水。 

（3）地下水超采区 

是指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内，地下水实际开采量超过可开采

量，或由于地下水开采引起地下水水位呈持续下降态势或产生生

态地质环境问题的区域。地下水超采区包括浅层地下水超采区与

深层承压水开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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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是指在综合考虑地下水可开采量及经济社会合理需求的基

础上，根据水资源总体配置方案确定的多年平均降水条件下的区

域地下水年度允许开采量。 

（5）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是指根据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

的要求，以及地下水治理与保护阶段目标，考虑不同降水条件下

的地下水水位合理控制阈值。 

（6）地下水水位年变差 

是指一个完整日历年内，年末地下水水位与上年度同期地下

水水位的差值。地下水水位年变差为正，表示地下水水位上升；

地下水水位年变差为负，表示地下水水位下降。 

3.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确定 

3.1 基本要求 

（1）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确定工作对象包括矿化度不

大于 2g/L 的浅层地下水和深层承压水。 

（2）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明确的本流域或本省

级行政区 2020 年、2030 年规划开采量，确定本流域或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其辖区内各水资源分区与行政分区不同水平年

的地下水（浅层地下水、深层承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3）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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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可采用水资

源分区套地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作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

标确定的基本单元。 

（4）基本单元地下水取用水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单元的地

下水可开采量，防止出现新的地下水超采区。 

（5）对于超采区，不应再新增地下水取用水量，同时，应

加快地下水超采治理，逐步实现采补平衡；对于地下水基本处于

采补平衡状态的地区，地下水开采应维持现状水平。同时，也可

根据当地水资源总体配置，适度减少地下水日常取用水量，提高

水源储备能力；对于有地下水开发利用潜力的地区，可根据需求

与水资源配置方案，适当增加地下水取用水量。 

（6）深层承压水原则上不作为日常开采的常规水源，只作

为战略储备水源或应急水源，严禁新增取用水量，并应采取有效

措施逐步减少取用水量，直至正常年份实现禁采。 

3.2 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分解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本辖

区内所有基本单元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之和不应大于《全国

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明确的各省级行政区规划开采量。 

（2）可采取规划分析法、权重分解法等方法，综合分析，

将省级行政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分解至基本单元。 

3.2.1 规划分析法 

规划分析法是在现状基础上，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成

果，以现状为基础，根据水源条件、社会经济需求、水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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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等，测算基本单元某一水平年的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1）收集整理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规划等规划成果资料。

在分析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地地表

水、地下水、外流域调水和其他水源，预测规划水平年的可供水

量。选取地下水可供水量和现状开采量的较小值，作为规划水平

年地下水可供水量的初始值。 

（2）分析经济社会资料，在强化节水、遏制不合理需求的

前提下，预测规划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 

（3）根据规划水平年供水量和需水量预测结果，进行供需

平衡分析和水资源配置。如果达到供需平衡，供水预测中的规划

水平年地下水开采量暂定为其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4）如果未达到供需平衡，适当增加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开

采量，以能满足供需平衡的地下水开采量和不加剧现状超采情况

的地下水开采量的最小值作为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

指标。 

（5）各分区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之和应小于等于上一

级分区控制指标。 

3.2.2 权重分解法 

依据基本单元的水资源条件，对水资源时空分布比较均一的

地区，可以按照开采量权重和超采量权重，分解地下水取用水量

控制指标。 

（1）开采量权重法 

根据各分区基准年地下水开采量确定权重比例，按照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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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确定的分区上一级区域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分解至各分

区。具体计算可采用式 3.1。 

 1, 2,3i iQ Q W i N  
规划年 规划年

，           （3.1） 

式中，Wi 为第 i 分区的地下水基准年开采量权重；Qi 规划年为第 i

分区的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Q 规划年为分区上一

级区域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N 为分区个数。 

开采量权重法的应用前提是开采量大的地区，未来地下水开

采量分摊得也多，或增量也大，一般适用于超采不严重、地下水

可开采量较大的地区。 

（2）超采量权重法 

根据各分区基准年地下水超采量确定权重比例，按照该比例

将确定的分区上一级区域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压采量指标分解至

各分区。分区基准年开采量与分区压采量指标的差值即为该分区

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超采量权重法适用于超采

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具体计算可采用式 3.2。 

  1, 2,3i i iQ Q RW i N   
规划年 基准年

，          （3.2） 

式中，Wi为第 i 分区的地下水基准年超采量权重；R 为分区上一

级区域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压采量指标；Qi 规划年为第 i 分区的规划

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Qi 基准年为第 i 分区的基准年地

下水开采量；N 为分区个数。 

3.3 年度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确定 

（1）各省应根据本辖区内各分区 2020 年、2030 年地下水

取用水量控制指标，按照相关要求，制定其他不同水平年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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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2）可以采取规划分析法、内插法、趋势分析法等方法，

综合分析，确定不同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3.3.1 规划分析法 

（1）可采用 3.2.1 中的规划分析法，分析分区某一水平年的

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2）根据分区地下水现状开采情况、2020 年与 2030 年地

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对规划分析法测算结果进行趋势合理性

检验。 

3.3.2 内插法 

根据各分区现状地下水开采情况、2020 年与 2030 年地下水

取用水量控制指标，采用内插法测算其他不同水平年的地下水取

用水量控制指标。 

（1）线性内插 

区域水资源条件变化不显著，地下水开采量主要受人口增

加、灌溉面积发展、城市发展和节水措施的逐步实施等渐变性因

素影响。可以假定地下水开采量由基准年线性变化到 2020 年或

2030 年的规划开采量。可以采用线性内插法确定规划水平年地

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2）非线性内插 

受地下水压采替代水源工程和其他相关建设项目等因素的

影响，地下水开发利用会在某时段发生显著变化，未来地下水开

采量不是时间上的线性变化。采用非线性内插，需要分析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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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采替代水源情况，根据替代水源工程建设进展以及通水情况，

确定替代水源工程通水时的替代水源量及地下水开采量，结合已

知的基准年开采量和 2020 年或 2030 年的开采量，采用以上数值

进行曲线拟合，确定其中某一年度的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3.3.3 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是根据各分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历史和现状变化

趋势，合理确定某一年度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1）趋势分析法具体操作是根据已知的历年地下水开采量

拟合一条曲线，使得这条曲线反映地下水开采量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然后按照该曲线，估算出分区某一年度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

指标。 

（2）应采用不少于 10 年的地下水开采量数据，进行趋势分

析，选择相关性较好的曲线进行拟合，建立拟合曲线方程，计算

分区某一年度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趋势分析法一般适用于

地下水开采历史和未来变化规律明显的地区。 

4.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 

4.1 基本要求 

（1）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工作对象包括浅层地

下水和深层承压水。 

（2）区域性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

为基本单元。存在地下水超采区的，应采用县级行政区嵌套超采

区与非超采区作为基本单元。也可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重点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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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因素的地区差异等进一步细化。 

（3）区域地下水水位应根据区域内监测井站数据，采用克

里金插值法确定。 

（4）地下水监测井站的选取应尽量符合《地下水监测工程

技术规范》（GB/T51040-2014）要求，数量和位置应相对固定，

分布尽量均匀。 

4.2 超采区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方法 

4.2.1 平水年控制指标确定 

（1）将现状地下水水位值与某一年度之前逐年地下水水位

年变差控制目标相加，即为该年度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计算方

法见式 4.1。 

        （4.1） 

式中， 为第 i 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m）；H 现状为区域现状

年末地下水水位（m）； 为第 i 年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

标（m）。 

（2）现状年末地下水水位 H 现状确定 

可选用近 3至 5年年末平均值或接近平水年年份的区域地下

水水位年末值。 

（3）逐年地下水水位年变差 确定 

可采用年度超采量比例法和年度蓄变量关系法。 

1）根据年度超采量确定 

根据某一年度地下水超采量控制目标与现状超采量的比例，

确定该年度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标。计算方法见式 4.2。 

1

= + ( 1 2 3 ,
k

i i

i

H k iH H


 现状 ，，， ）

iH

iH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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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Q
H H

Q
  超采

超采现状

现状                （4.2） 

式中， 为第 i 年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标（m）； 为第

i 年地下水超采量控制目标（万 m
3）； 为现状地下水超采

量（万 m
3）； 为现状开采情况下平水年区域地下水水位年

变差（m），可选用近 3 至 5 年平均值或接近平水年年份的区域

地下水水位年变差。 

2）根据年度蓄变量确定 

根据区域地下水年蓄变量与地下水水位年变差的关系，确定

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标。计算方法见式 4.3。 

                （4.3） 

式中，Q 补 i为第 i 年地下水总补给量（万 m
3），主要包括降水入

渗补给量、地表水体补给量、井灌回归补给量等；Q 排 i为第 i 年

地下水各项排泄量（万 m
3），主要包括开采量、潜水蒸发量等；

F 为区域面积（km
2）；μi为第 i 年含水层给水度（无量纲）。计

算过程中应根据逐年地下水水位值调整各项补给量与排泄量的

计算参数。 

4.2.2 不同丰枯来水条件下控制目标确定 

（1）不同来水条件地下水水位年变差确定 

1）根据降水量比例确定 

根据丰枯条件下的降水量与平水年降水量的比例，确定丰枯

条件下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标。计算方法见式 4.4。 

              （4.4） 

iH
i

Q
超采

Q
超采现状

H 现状

i

= i i

i

Q Q

F
H




 补 排

= ii

i

P

P
H H 多年平均

丰或枯

丰或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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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分别为第 i 年为丰水年或枯水年时地下水水位年变

差（m）， 和 分别为丰水年或枯水年和多年平均降水

量（mm）。 

2）根据近年丰枯降水影响确定 

分析近年来地下水水位年变差、降水量、地下水开采量的相

关关系，以此相关关系，根据丰枯条件下的降水量，确定丰枯条

件下地下水水位年变差控制目标。 

若第 i 年多年平均条件下地下水超采量为 0，则多年平均条

件下 为 0，丰枯降水条件下的 应根据近年丰枯降水影响确

定。 

（2）不同来水条件地下水水位控制阈值确定 

考虑丰枯来水条件的影响，以逐年均为丰水年计算得出的某

一年度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为上限值；以逐年均为枯水年计算得

出的某一年度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为下限值。 

4.3 未超采区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方法 

（1）对于未来地下水开采量变化不大的地区，地下水水位

控制指标应基本维持现状。考虑到地下水水位自然波动的特点，

某一年度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可根据式 4.5 计算： 

              （4.5） 

式中， 为第 i 年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为多年平均地下水水

位； 为历史最高和最低地下水水位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水位，调整范围为 0~0.5m。 

i
H

丰或枯

i
P
丰或枯

P
多年平均

iH iH

= / 2 0.5)(i HH H  

i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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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未来地下水开采量较现状有较大变化的地区，地

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可根据式 4.3 计算。 

5.局部重点防护区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确定 

5.1 重点泉域 

（1）收集泉域内降水量、蒸发量、泉流量、泉水位、地下

水开采量等资料。在泉域内，选择代表性地下水水位监测井，收

集地下水水位动态资料。 

（2）采用统计模型，建立泉流量或泉水位与泉水泉域补给

区降水量、开采量等主要补排项的相关关系，建立代表性监测井

水位与泉流量或泉水位的相关关系。 

（3）对于有泉水出流的泉域，将泉口高程确定为最低控制

水位。对于有泉流量最小保障需要的泉域，可根据代表性监测井

水位与泉流量相关关系，确定代表性监测井的最低控制水位。 

（4）对于泉水断流的泉域，应根据泉域保护相关规划或方

案，分析泉域关井压采等措施，定量估算泉域地下水水位回升幅

度，确定泉口控制水位。 

5.2 生态脆弱区 

（1）调查分析区域内天然植被的主要种类、植被覆盖率、

植被枯萎开始时间、植被长势变化趋势等情况。 

（2）根据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水位（或埋深）状况，分

析天然植被生长与地下水及其开发利用的相互关系，研究提出地

下水合理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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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干旱内陆区，不同地区应根据生长的多种主要植被，

选择最优势种确定地下水合理水位。 

（4）在确定天然林草枯萎地区的地下水控制水位时，除应

考虑天然植被的适应生长水位外，还应考虑地下水管理的现实需

求，综合确定。 

（5）天然绿洲地下水适宜埋深可参考表 5-1。不同地区可根

据植被类型，以及荒漠化程度进行适当调整。 

表 5-1 天然绿洲地下水适宜埋深参考范围 

埋深 影响 

2.0～4.5m 适宜埋深 

6.0～7.0m 植被生长不良，并可导致死亡 

10.0m 植物生长的极限 

（6）在土地沙化草甸分布区，地下水水位埋深一般应不大

于 3.0～4.0m，在土地沙化乔、灌木分布区，地下水水位埋深一

般应不大于 8.0m。 

5.3 海水入侵区 

（1）收集相关资料，掌握海水入侵区地下水开采含水层岩

性组成、厚度、层位，入侵层位、入侵面积、入侵速率以及变化

趋势，收集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水位（或埋深）、海水入侵程

度表征指标（地下水矿化度或氯离子浓度）等资料。 

（2）分析沿海地区代表性监测井水位与区域地下水补给量、

开采量、海水入侵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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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大、地下水水位下降与海水入

侵程度表征指标的变化关系，确定区域范围内地下水水位下降引

起海水入侵程度表征指标突变的水位阈值。将此阈值作为代表性

监测井的最低控制水位。 

5.4 盐碱化易发区 

（1）土壤次生盐碱化易发区是指地下水埋深较小，因不合

理灌溉或排水引发的已发生或有潜在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干旱、半

干旱地区。 

（2）可以采用“地下水控制埋深=土壤最大毛细水上升高度

（hc）+耕作层厚度”的公式测算土壤次生盐碱化易发区地下水水

位控制指标。最大毛细水上升高度可通过田间测定或参考经验数

值（表 5-2）来确定，耕作层厚度一般为 0.15~0.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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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理论毛细水上升高度经验数值表 

包气带岩性 hc（m） 

粗砂 0.05~0.15 

中砂 0.15~0.35 

细砂 0.35~1.00 

砂壤土 1.00~1.50 

壤土 1.50~4.00 

黏土 4.00~5.00 

（3）也可以采用田间调查法，即在相同的自然和人为措施

条件下，调查不同地下水埋深时的土壤积盐情况，从中找出不致

引起积盐的地下水埋深。 

（4）无资料地区可借用相邻有资料地区的相关资料和成果

分析确定地下水控制水位。 

6.地下水管理指标 

6.1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将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和农业地下水取用水计

量率作为管理指标。 

6.1.1 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城镇和工业取用水（在线）计量率是指有（在线）计量设施

的取用水量占城镇和工业取用水总水量比例。 

根据已有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分别制定年取用水量 1 万

m
3 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户取用水计量率、超采区内



16 

 

年取用水量 1 万 m
3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取用水户的取用水在线计

量率、年取用水量 10 万 m
3以上的城镇和工业地下水取用水户的

取用水在线计量率的目标，作为地下水管理指标。 

6.1.2 农业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 

农业取用水计量率，是指有计量设施（包括直接计量或采取

“以电折水”等间接计量方式）的取用水量占农业取用水总量的

比例。 

根据已有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分别制定超采区农业取用水

户规模以上机电井（包括井口井管内径 200mm 及以上的灌溉机

电井、日取水量 20m
3 及以上的供水机电井）的取用水计量率目

标，作为地下水管理指标。 

6.2 地下水监测井密度 

（1）将《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51040-2014）

对特殊类型区的监测井密度的下限值作为现阶段管理指标。 

（2）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埋深监测站布设密度宜为 15 眼

/1000 km
2
~30 眼/1000 km

2。严重超采区内监测站密度应加大，在

超采区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处，必须布设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超采区内监测站宜采用专用监测站。 

（3）对于地下水监测基本类型区，应逐步达到《地下水监

测工程技术规范》（GB/T51040-2014）要求。 

6.3 灌溉用机井密度 

将《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2010）对灌溉用机井的井

距与数目要求作为管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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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井距控制 

根据《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2010），灌溉用机井的

合理井距可根据式 6.1、6.2 计算。 

（1）对于方格网形布井，合理井距为： 

               （6.1） 

（2）对于梅花形布井，合理井距为： 

              （6.2） 

式中，L0为井距（m），F0为单井控制灌溉面积（hm
2）。 

6.3.2 井数控制 

根据《机井技术规范》（GB/T50625-2010），灌溉用机井合

理井数可根据下列方法计算。 

（1）单井控制灌溉面积法： 

                （6.3） 

式中，F 为区域内灌溉面积（hm
2），N 为井数。 

（2）可开采模数法： 

MF
N

QtT
                 （6.4） 

式中，M 为可开采模数（m
3
/(km

2
*a)），F 为区域内灌溉面积（km

2），

Q 为单井出水量（m
3
/h），t 为灌溉期间开机时间（h/d），T 为

灌溉天数（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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